附件：5

盈江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管理考核评分表

	项目
	赋 分 标 准
	分值

	林

业

有

害

生

物

防

治
	*1.成灾率控制在下达的规定指标内(3分)。

2.有实际成灾面积原始数据（2分）。

3、季报和年报数据准确不漏项（2分）。

4.有统计年份现有林面积资料（2分）。

5.无公害防治率达到下达的指标（3分）。

6.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治理有防治方案、作业设计和检查验收方案（2分）。

7.防治效果达到方案设计要求，效果检查（抽查）原始资料完整齐全（2分）。

8.依法使用各类农药，无安全责任事故发生（2分）。

9.制定有“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预案”（2分）。

10.被抽查样地实际成灾成度达到界定标准、连片成灾面积一亩以上、在县自查中没有记载的，一块样地减2分，2块样地减4分，三块样地以上减7分。

11.林业有害生物突发事件发生后，应急处置不当造成灾害扩散的扣5分。

12.营、造林设计中无林业有害生物防治（预防）措施的扣5分。

13.食叶害虫防治不采用无公害措施防治的，一票否决。
	20

	预

测

预

报
	1.全年、半年发生情况和趋势报告（1分）；测报准确率达到下达的标准（1分）；发生防治数据月报、季报、年报表和人财物报表上报及时准确（1分）；发布简报、虫情动态、预报警报（1分）。

2.国家级中心测报点直报数据上报及时、完整（1分）；

国家级中心测报点及时发布短期生产性预报和虫情动态（1分）；对测报点进行检查考核（1分）；国家级中心测报点补助费使用情况（1分）。

3.救灾费测报部分的落实使用情况（2分）。

4.基层森防员培训计划制定及落实情况（1分）；森林管护人员兼职开展林业有害生物调查责任制落实情况（1分）。

5.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监测预报工作有完整方案（1分）；主要林业有害生物成灾标准制定情况（1分）；监测技术应用情况（1分）。

6.监测网络基本建成（2分）；有相应的管理制度（1分）；有相应的考核奖惩制度（1分）；专（兼）职测报人员档案齐全（1分）。

7.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面积超过500亩或超过2个工作日未及时上报的，一票否决。
	20

	森

林

植

物

检

疫
	1.种苗产地检疫率达到下达的指标（3分）。

2.产地检疫记录总表、产地检疫调查表和汇总资料完整规范（2分）。

3.按规定签发《产地检疫合格证》或下达《除害处理通知书》（2分）。

4.有种子、苗木繁育基地、涉木企业登记造册资料（2分）。

5.执行《森林植物检疫要求书》制度（2分）。

6.森检员依法检疫，无检疫责任事故（2分）。

7.调运检疫率达到下达指标（3分）。

8.未规范打印《植物检疫证书》的扣3分。

9.已签发《产地检疫合格证书》和《植物检疫证书》，被其它森检机构复检时发现有检疫性有害生物、本省补充检疫性有害生物和林业危险性有害生物（国家林业局公布的名单）和检疫工作中出现检疫责任事故一票否决。
	15

	行

政

执

法
	1.有贯彻落实省厅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执法的文件材料（1分）。

2.“绿盾2012”林业植物检疫执法检查行动成立了机构、制定了方案、投入了经费、查处了违法案件（2分）；

3.开展了执法宣传、执法培训、执法监管工作，并记录在档（2分）；

4.；违法案件的受理率达100%、查处案达到85%以上、案件查处的结案率达到85%以上（3分）；

5.案件卷宗制作装订规范，法律文书齐全，内容准确无误（2分）；

6.检查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做到文明执法、安全执法、规范执法，未出现徇私舞弊、贪赃枉法（受到举报且查证属实）行为，或引起群众集体上访事件等（2分）；

7.未发生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，或发生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但未改变原处罚决定的案件性质、处罚幅度，且程序合法。（2分）

8.依法使用了《林业有害生物限期除治通知书》（1分）；
	15

	保

障

措

施
	1.林业有害生物目标管理指标纳入政府责任状（2分）。

2.当地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领导亲自部署检查森防工作（3分）。

3科学分解林业有害生物目标管理指标任务，林业系统层层签订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目标管理责任状（3分）。

4.州（市）、县两级财政部门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经费、防治补助费专款专用（5分）；

5.目标管理实行了自查、抽查、通报、奖惩制度（2分）
	15

	站

（局）建

设

与

管

理
	1.林检局有正式编制并按编配置专职人员（2分）

2.林检局长、测报员、检疫员持证上岗（2分）。

3.按计划开展标准站建设，站容站貌整洁（2分）

4.档案齐全，装订成册，专人负责，管理规范（2分）。

5.各类业务报表或上级部门要求上报的材料，上报及时、数据准确、规范（2分）。

6.有健全的规章制度，有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（2分）。

7.有计划地开展森防、森检法规培训和普法活动，积极向“森防信息网”和“森防工作通讯”投稿（2分）。

8.州（市）级站和县级标准站实现信息传输网络化、数据处理、证书签发等微机管理（1分）。
	15

	扣

分
	1．未按要求完成信息上报数量的（含简报、专稿）扣2分。

2．未按时上报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相关项目年度执行情况的扣2分。
3．“四率”指标不达标一项扣3分，不达标两项以上扣10分。

4．未按时发布全年、半年趋势预报的扣2分。

5．错报、漏报、不按时上报《森林植物检疫情况统计表》及《检疫证书使用情况统计表》的，一次扣1分。

6．不按时上报发生防治报表的，一次扣1分，超过三次不按时上报的扣5分；不按时上报年终人财物表的扣2分。

7．未完成或不按时完成文件通知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导致工作延误的，一次扣2分。
8．未争取安排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经费的，扣2分。
	

	合计
	
	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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